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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
第一屆第三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5年 12月 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：00 

地  點：永華辦公室第二會議室 
出  席：朱益民、周帶喜、王東奎、林峰生、林添安、莊惠名、莊欽

淇、許士群、陳尚志、黃建鈞、黃瑞益、黃毅誠、楊燕和、

劉益宗、顏夷伯。 
列  席：林法規顧問本、林法規顧問三進、顏複核小組委員士哲、吳

會務理事豐霖 

請  假：徐敏斯、林裕豐、林覺偉、曾永信  

主  席：朱副主委益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理：翁嘉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主席報告： 

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 提案一：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仁德區三甲子段 347-10

等 170筆地號，於廠區內申請地上參層新建建造執照，

申請使用類組為 C-1廠房，貳層供機械室、參層供電氣
室使用，其使用用途特殊，擬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條

第 3項規定，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

梯等無障礙設施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洪肇
陽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本次申請使用類組為地上參層 C-1廠房之建築物，已領

有(105)南工造字第 03063號建造執照在案，其貳層供機
械室、參層供電氣室使用，是否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

工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辦理，不適用無障礙建築專章

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
梯等無障礙設施？(詳如本提案附件圖說) 

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一、本案申請建築物之貳層供機械室、參層供電氣室使用，其
使用用途特殊，得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
3項規定，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等無障礙
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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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審

議。 

 

    提案二：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擬於官田區二鎮段二鎮小段 781、

781-3及 792等 3筆地號建築基地申請作業廠房增建之建

造執照，因其使用用途特殊，是否得免設置「室內無障
礙通路」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林本建築師) 

說  明： 
一、本次申請作業廠房為拆除 A幢原有部分建築物後，於緊

鄰原有建築物再增建地上壹層之建築物(詳本提案附件
配置圖 A幢所示)，原建 A幢已領有 77.8.4核准(77)南
縣使字第 4156號使用執照在案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本次申請增建廠房空間係生產電腦觸控螢幕表面光學保
護膜，為嚴格管控產品良率，其全部廠房室內空間均採
中央空調設備，嚴格控制室內空氣之溫度、濕度及粉塵
等品質，出入廠房人員均須消毒潔淨，且換穿消毒防護
衣及穿戴手套，身心障礙人員實無法於廠房室內無塵室
等空間操作。 

三、又本次申請壹層廠房之附屬鍋爐間、電氣室、空調機房、
發電機房等非室內居室空間，其進出操作修護人員亦非
身心障礙人員能勝任。 

四、綜上說明，本次申請廠房(無塵室)、鍋爐間、電氣室、
空調機房、發電機房等室內空間，係屬「使用用途特殊」，
擬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條第 3項規定，提臺南市政府
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復核會議討論，准予免設
置「室內無障礙通路」，但其餘無障礙設備仍依規定設
置，俾供辦理後續辦理申請建照事宜。 

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一、本次申請廠房(無塵室)、鍋爐間、電氣室、空調機房、發
電機房等室內空間，其使用用途特殊，依建築技術規則設
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辦理，不適用無障礙建築專
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免設置「室內無障礙通路」之無障
礙設施。 

    二、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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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 

 

 

    提案三：有關非防火構造之貳層建築物，申請用途為廠房與附屬

空間(詳本提案附件圖說)，如室內設置(或增設)昇降設
備時，應如何依法區劃隔離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（提

案人：周帶喜建築師） 

    說  明： 
        一、本提案原由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於 105.5.12提請法規委員

會議討論並決議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2 條檢討如下： 

「使用類組為 C 類之非防火構造建築物，依第 80、81 條實施總

樓地板面積每 1000、500 平方公尺防火區劃時；其無法區劃分隔

之部分(如生產線部分、樓梯間、昇降機間)，該部分應以具有半

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、樓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自成一個

區劃；其餘部分免依第 80、81 條實施總樓地板面積每 1000、500

平方公尺防火區劃。」 

        二、惟本提案未經復核會議作成決議，恐有執行爭議，今再

提案討論後，再提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        一、有關廠房與附屬空間之貳層非防火構造建築物(詳本提案

附件圖說)，其樓梯間、昇降機間，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設

計施工編第 82條檢討防火區劃；另有關作業廠房與其附

屬空間，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1條規

定檢討防火區劃。 

        二、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
審議。 

 

    提案四：有關明年度（106 年）本會法規研究委員會擬開會時間，
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徐法規主委敏斯) 

    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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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、本法規委員會開會時間為偶數月的第二個星期四下午 2：

00 召開。 

        二、固定開會時間為 2/9（星期四）、4/13（星期四）、6/8
（星期四）、8/10（星期四）、10/12（星期四）、12/7

（星期四）請各委員先行預留會議時間。 

        三、視需要開會時間為：1/12(星期四)、3/9(星期四)、5/11(星
期四)、7/13(星期四)、9/14(星期四)、11/9(星期四) 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理事會審議。 

    

三、臨時提案： 

    臨提一：有關陳莉姝擬於臺南市麻豆區港子尾段 65-3、66、66-8、
68-3等 4筆地號，擬申請 A、B等貳幢建築物作為臺南私

立宜心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，建築物之使用用

途，分別為 A幢壹層用途為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
所屬之辦公室，貳層為其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宿舍；B

幢則為長期照顧機構(養護型)(H-1組)。依據建築技術規

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7條第 3項規
定，本次申請之 A幢(壹層為辦公室，貳層為護理人員及

照顧服務員之宿舍)，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電梯？詳如說

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莊欽淇建築師) 

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次申請新建之建築物 A幢貳層為長期照顧機構(養護型)

之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所使用之專屬空間，非屬服務

老人之養護照顧空間，因本機構服務之對象皆為身心障

礙或行動不便之年長老人者，又依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置

標準」第 11條規定，本機構聘任之護理及照顧人員數量

均須依收容人數比例規定設置，且需身心健全方能照顧

收容老人，非身心障礙人員能勝任。故本次 A幢建築物

其貳層係供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之宿舍使用，屬於「使

用用途特殊」情形，是否得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，

不適用無障礙建築專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而免設置無

障礙昇降設備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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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三、本次申請建照之建築物 B幢係供收容老人寢室使用，仍

依本編第十章之規定，檢討設置建築物無障礙設施。 

        四、檢附本次申請配置圖及 A、B幢各層平面圖供參考。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    一、本次申請 A幢貳層僅供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宿舍使用，

又依「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」第 11條規定，本機構聘
任之護理及照顧人員數量均須依收容人數比例規定設
置，且需身心健全方能照顧收容老人，非身心障礙人員能
勝任。爰其使用用途特殊，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
167條第 3項規定辦理，不適用無障礙建築專章一部或全
部之規定，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，其餘仍應依規定設
置建築物無障礙設施。 

    二、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審

議。 

 四、散 會(15：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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